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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黃哲心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7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u221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4118628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862801_04.2025新北創客社群跨縣市AI教案共創與成果交流計畫

(奉核)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局與貴處合作辦理之「2025 新北創客社群跨縣市 

AI 教案共創與成果交流計畫 」案，請貴處協助鼓勵相關

社群老師踴躍參與，與不同領域教師進行對話交流、合作

互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2025 新北創客社群跨縣市 AI 教案共創與成果交流

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科技融入教育實踐，新北市創客社群學校與嘉義縣

教師社群攜手合作，聯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，啟動

跨縣市教師社群共創計畫。藉由 AI 科技與文化資產結

合，鼓勵教師共同開發創新教案，落實跨域教學與素養導

向課程，同時強化南北教師社群交流與資源共享，促進地

方教育創新。

三、教案研發方向

(一)VR 與 AI 互動導覽設計：利用 VR 與 AI 技術導入故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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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01649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6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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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，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與導覽體驗課程。

(二)文化 X 科技跨域課程：從北宋山水畫延伸至阿里山及新

北市自然人文地貌，進行在地文化與環境教育連結。

(三)AI 輔助學習系統：整合 AI 生成、圖像辨識與語言模型

於課程設計中，培養學生高層次思維與素養能力。

四、本案期程自公文核定日起自114年（以下同）12月31日止，

活動包含教師增能研習與教案成果發表，詳細規劃說明如

下：

(一)6月21日（星期六）：新北教師南院場勘。

(二)6月27日（星期五）：故宮南院跨縣市教師AI教案共

備。

(三)7月22日（星期二）：暑假共創營(一) AI × 故宮文物

教案設計。

(四)8月(暫定)：暑假共創營(二) AI × 故宮文物 教案設計

(視實際情況決定是否辦理)。

(五)9月30日（星期二）：暑假共創營(三) 教案優化與成果

交流。

(六)10月：教案入班實施與觀課，讓學生實際體驗課程，並

給予實施回饋 (遠距觀課及立即回饋)。

(七)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：教案回饋及分享。

(八)12月7日（星期日）跨縣市合作教案發表會，主題為「從

三公山水畫到阿里山－科技與文化的教學創新實踐(暫

定)」。

五、檢附本案計畫1份（如附件）。

正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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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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